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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連英賀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7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lian650111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100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機關及所屬機關115年度之採購，由中小企業承包或分

包之目標金額比率訂為50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97條及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辦法

（以下簡稱扶助辦法）第4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目標金額比率，業經會商各機關，並獲經濟部115年2

月13日經授企字第11554800320號函表示同意。

三、目標金額比率計算合理化，計算基礎排除性質不適合中小

企業承包之採購案：扶助辦法第4條所稱目標金額比率，其

計算基礎應為適合中小企業承包之採購，始為合理，該計

算基礎排除性質不適合中小企業承包之採購案，包括適用

條約協定之採購、巨額採購、駐外機構或海外單位（如海

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）辦理之採購案、依各目的法規規定

決標對象僅得為非屬中小企業之特定專業人員者（如建築

師事務所、律師事務所、會計師事務所、不動產估價師、

醫院等，非屬中小企業）、辦公室租賃等相關採購。另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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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、第7款辦理後續擴

充，如原有採購得標廠商非中小企業，後續擴充通常亦非

中小企業，該計算基礎一併排除該等原有採購得標廠商非

中小企業之後續擴充採購，且得標廠商亦相同之案件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處、立法院秘書處、司法院秘
書處、考試院秘書處、監察院秘書處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各直
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各鄉鎮市公所、本會秘書處、資訊推動小組、企劃處
(網站)、政府採購公報(刊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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